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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徐桂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曾细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胡泳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36,220,837.30 297,062,935.96 13.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269,959.90 18,974,650.75 8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3,845,978.43 17,204,948.61 96.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2,242,384.34 97,540,177.99 4.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4 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4 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0% 1.23% 0.9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965,359,844.91 1,913,943,912.90 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21,945,722.82 1,586,675,762.92 2.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57,971.9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225,958.4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50,483.69

减：所得税影响额 323,154.9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1,333.79

合计 1,423,981.4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1,93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1.59% 257,952,000 质押

46,000,

000

褚建庚

境内自然

人

5.79% 28,960,000

21,720,

000

褚剑

境内自然

人

3.31% 16,544,000

12,408,

000

褚浚

境内自然

人

3.31% 16,544,000

12,408,

000

戴振华

境内自然

人

0.62% 3,109,03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27% 1,326,000

吴阿时

境内自然

人

0.19% 974,786

张源

境内自然

人

0.15% 774,300

洪晖

境内自然

人

0.09% 446,366

聂刚

境内自然

人

0.09% 434,7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 257,95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7,952,

000

褚建庚 7,2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240,

000

褚剑 4,136,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36,

000

褚浚 4,136,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36,

000

戴振华 3,109,039 人民币普通股

3,109,

03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2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26,

000

吴阿时 974,786 人民币普通股 974,786

张源 774,300 人民币普通股 774,300

洪晖 446,366 人民币普通股 446,366

聂刚 434,700 人民币普通股 434,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徐桂芬家族（徐桂芬、褚建庚、褚浚、褚剑），其中徐桂芬与褚建庚系

夫妻关系，徐桂芬与褚浚、褚剑系母子关系，褚建庚与褚浚、褚剑系父子关系，褚浚、

褚剑系兄弟关系。 徐桂芬持有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40%的股权，褚建庚、褚浚、褚剑

各持有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20%的股权。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货币资金较2016年末增加了21604.55万元，增长幅度为40.07%，主要公司理财产品1.4亿元收回

所致；

2、其他应收款较2016年末增加了438.76万元，增长幅度为32.89%，主要为公司一季度店面押金、业

务保证金以及服务往来等增加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较2016年末减少了14209.03万元，下降幅度为82.57%，主要为公司理财产品1.4亿

元收回所致；

4、其他非流动资产较2016年末减少了456.40万元，下降幅度为59.49%，主要为公司收到设备发票

预付款减少所致；

5、应付账款较2016年末增加了2871.47万元，增长幅度为54.12%，主要原因是公司在原料价格低位

时增加囤货应付供应商原材料款以及子公司真真老老为2017年端午备货增加原料采购所致；

6、预收账款较2016年末增加了748.92万元，增长幅度为154.17%，主要原因是子公司真真老老预收

客户端午粽子订单货款增加所致；

7、应付职工薪酬较2016年末增加了417.06万元，增长幅度为456.34%，主要原因是子公司真真老老

备战端午季节工工资增加所致；

8、应付利息较2016年末上年同期增加了4.24万元，增长幅度为30.58%，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应付银行

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9、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了138.30万元，增长幅度为66.99%，主要原因是原房产税、土地使用

税等税目纳入该科目核算所致；

10、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了19.59万元，下降幅度为137.53%，主要原因是公司银行存款利息收

入增加所致；

11、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70.12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司理财产品收益增加所致；

12、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71.63万元，下降幅度为86.79%，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子公司解

除合同赔偿所致；

1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629.53万元，增长幅度为85.88%，主要原因是

公司加快市场开发力度和乐鲜装产品升级推广，一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3.18%，同时公司加强成本、

费用管控，产品综合毛利率同比提升所致；

14、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5,993.84万元，增长幅度为354.95%，

主要原因是公司理财产品1.4亿元收回所致；

15、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了2,303.86万元，下降幅度为104.90%，主

要原因是子公司真真老老去年同期新增银行借款2000万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

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7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

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40.00% 至 70.00%

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万元）

6670.09 至 8,099.39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4,764.3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加快了市场开发力度和乐鲜装产品升级推广，同时公司加强成本、

费用管控，产品综合毛利率同比提升，预计2017年1-6月归属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将有较大幅度增长。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徐桂芬

2017年4月27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潭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兴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01,570,822.23 251,274,420.35 -19.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595,120.65 29,164,907.40 -84.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197,758.44 28,684,080.28 -85.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0,989,751.18 -81,339,908.84 -25.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30 0.2327 -85.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30 0.2327 -85.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7% 5.13% -4.4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327,568,523.18 1,149,728,942.78 15.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40,825,950.13 614,290,556.58 36.8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2,515.0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00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70,122.74

合计 397,362.2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0,96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刘潭爱

境内自

然人

27.89% 46,618,800 46,618,800

深圳高视伟业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6.47% 10,822,600 10,822,600

深圳市中兴合创

成长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38% 9,000,000 9,000,000

上海景林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99% 5,000,000 5,000,000

马刚

境内自

然人

2.44% 4,081,000 4,081,000

深圳市达晨财信

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00% 3,350,000 3,350,000

游宗杰

境内自

然人

1.94% 3,243,600 3,243,600

胡立勤

境内自

然人

1.62% 2,703,000 2,703,000

孙二花

境内自

然人

1.60% 2,671,200 2,671,200

谌晓文

境内自

然人

1.43% 2,385,000 2,385,000

陈功田

境内自

然人

1.43% 2,385,000 2,385,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惠燕红 1,881,560 人民币普通股 1,881,560

姬万超 603,261 人民币普通股 603,261

吴恒华 360,423 人民币普通股 360,423

吉涛 306,100 人民币普通股 306,100

马维国 196,709 人民币普通股 196,709

张昱峰 180,528 人民币普通股 180,528

李红军 124,020 人民币普通股 124,020

马英霞 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

马克松 96,570 人民币普通股 96,570

刘敬 95,500 人民币普通股 95,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刘潭爱与孙二花是夫妻关系。 刘潭爱持有高视创投90.67%的股份，并担任高视创投董事

长兼总经理，游宗杰持有高视创投4.665%的股份，担任高视创投董事，谌晓文持有高视创

投4.665%的股份，担任高视创投董事。 刘潭爱、孙二花、高视创投为法定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公司股东张昱峰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0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

份180,528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180,528股；公司股东马克松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本公司股份0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96,570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96,

57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及情况说明

1、货币资金：期末较期初增加14,817.99万元，增长104.93%，主要系本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收到募

集资金所致。

2、预付账款：期末较期初增加195.55万元，增长38.43%，主要系本期预付供应商材料款增加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期末较期初增加631.91万元，增长44.05%，主要系本期留抵增值税增加所致。

4、应付票据：期末较期初减少1,945.98万元，下降35.41%，主要系本期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公司已偿

付所致。

5、应付职工薪酬：期末较期初减少1,085.53万元，下降50.44%，主要系本期已支付上年度预提的年

终奖所致。

6、其他应付款：期末较期初减少350.52万元，下降47.82%，主要系本期已支付上年度预提的技术服

务费所致。

7、股本：期末较期初增加4,180.00万元，增长33.35%，主要系本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注册资本

所致。

8、资本公积：期末较期初增加17,702.56万元，增长140.10%，主要系本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股本溢

价所致。

（二）利润表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及情况说明

1、税金及附加：报告期较去年同期减少70.32万元，下降45.29%，主要系本期因应纳增值税减少、导

致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相应减少。

2、管理费用：报告期较去年同期增加347.68万元，增长20.04%，主要系本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支付

上市费用（非发行费用）所致。

3、财务费用：报告期较去年同期增加88.25万元，增长31.14%，主要系本期汇率变化产生的汇兑损失

增加所致。

4、营业外收入：报告期较去年同期增加45.76万元，增长80.89%，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增加和软件企

业（成都驰通公司）增值税退税增加所致。

5、所得税：报告期较去年同期减少463.29万元，下降84.94%，主要系本期营业利润下滑所致。

6、净利润：报告期较去年同期减少2,456.98万元，下降84.24%，主要系本期收入减少及综合毛利率

下降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及情况说明

1、报告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减少4,533.22万元，下降19.97%，主要系本期

产品销售下降所致。

2、报告期收到的税费返还较去年同期增加1,002.10万元，增长103.19%，主要系本期出口退税增加

所致。

3、报告期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加23,175.8万元，主要系本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收到

募集资金所致。

4、报告期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加1,205.52万元，主要系本期支付了首次

公开发行的发行费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2013年9月，公司与上海英立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签订“高斯贝尔机顶盒移植英立视浏览器河

北省网项目”《浏览器移植和销售合同书》， 约定由上海英立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向公司机顶盒产品提

供浏览器软件及相关移植服务。 2015年4月13日， 上海英立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就公司基于 “澜起

HM1521” 芯片平台的“双向” 机顶盒移植有关软件收费纠纷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

判决公司支付浏览器软件授权费用8,870,004元、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上海知识

产权法院关于本案主要判决内容如下：1、公司（被告、反诉原告）向上海英立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原

告、反诉被告）支付截止至2015年12月29日止的河北省内浏览器软件授权费用人民币6,364,916.00元；

2、 公司向上海英立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计算至2016年11月30日的逾期付款违约金1,251,883.64

元；以及以人民币6,364,916.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1日起至本判决生效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计

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3、驳回高斯贝尔公司的反诉诉讼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94,546元，由上海英立视

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9,428.00元， 高斯贝尔公司负担人民币65,118元； 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

375元由高斯贝尔公司负担。 2016年12月19日，公司已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提交了上诉状及相关证据材

料，上诉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6年12月23日，案件代理律师收到上海知识产权法院送达的缴纳上

诉费用通知，上诉已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 该案于2017年2月28日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案号为（2017）沪民终12号，现案件处于审理过程中。 截至本报告发布之日，该案件无后续进展。

（二）2016年2月29日，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惠阳区法院” ）就永隆电路有限

公司（原告）诉金峰电路（惠州）有限公司（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2016）粤1303民初362号民

事调解书，确认被告金峰电路（惠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峰电路” ）尚欠原告永隆电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永隆电路” ）货款6,364,821.41元。 原告永隆电路根据上述民事调解书向惠阳区法院申请

代位执行被告金峰电路对高斯贝尔公司及郴州希典公司的到期债权共计3,084,389.08元。 2016年7月1

日，永隆电路以高斯贝尔公司及郴州希典公司为被告、金峰电路为第三人向惠阳区法院提交了《民事起

诉状》，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向其履行代位清偿义务，本金及利息共计支付3,238,822.55元；判令被告、第

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2016年7月7日，永隆电路就此案向惠阳区法院提出诉讼保全申请，同日，惠

阳区法院向公司下发了（2016）粤1303民初2070号《民事裁定书》：冻结被告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郴州市国庆路支行账号为681901040002888的存款，冻结价值以2,300,

000元为限，冻结期限自本裁定生效之日起一年；向郴州希典公司下发了（2016）粤1303民初2063号

《民事裁定书》： 冻结被告郴州希典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郴州市国庆路支行账号为

681901040007556的存款，冻结价值以1,300,000元为限，冻结期限自本裁定生效之日起一年。2016年8

月6日，郴州希典公司向惠阳区法院提交《管辖权异议申请书》，请求惠阳区法院依法将本案移送至郴州

市苏仙区人民法院审理。 2016年8月10日，高斯贝尔公司向惠阳区法院提交《管辖权异议申请书》，请求

惠阳区法院依法将本案移送至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审理。2016年8月30日，高斯贝尔公司、郴州希典公

司分别向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管辖权异议上诉状》：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6）粤1303民

初2070-1号、（2016）粤1303民初2063-1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惠阳区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2、请求

二审法院裁定将本案依法移送至有管辖权的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审理。 2016年11月25日，广东省惠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高斯贝尔公司、郴州希典公司分别下达（2016）粤13民辖终496号、（2016）粤13民

辖终49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6）粤1303民初2070-1号、（2016）粤1303民初2063-1号《民事

裁定书》，将该两案移送到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进行审理。 该两案现等待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下达

开庭通知。 截止本报告发布之日，该案件无后续进展。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上海英立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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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

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

况

首次公开

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

作承诺

刘潭爱

股份限

售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人

所持股票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

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如遇除权除息，上述

价格相应调整）；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

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

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

月。 此外，作为公司董事承诺，36个月锁定期满

后，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

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

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6个月后

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

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

超过50%。

2017年

02月13

日

2017年2

月13日

~2020年

2月13日

正常履

行中

刘潭爱

关于同

业竞争、

关联交

易、资金

占用方

面的承

诺

一）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1、截至本承诺函签

署之日，本人未直接或间接进行与高斯贝尔及

其控股子公司经营有相同或类似业务的其他投

资，与高斯贝尔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同业竞

争或可能的竞争；2、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

（1）本人不会直接或间接进行与高斯贝尔及其

控股子公司经营有相同或类似业务的投资，不

会直接或间接新设或收购从事与高斯贝尔及其

控股子公司经营有相同或类似业务的经营性机

构，不会自行或协助他人在中国境内或境外成

立、经营、发展任何与高斯贝尔及其控股子公司

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企业、

项目或其他任何经营性活动，以避免对高斯贝

尔及其控股子公司的经营构成新的、可能的直

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2）如高斯贝尔及其控

股子公司进一步拓展其业务范围，本人及本人

控制的其他企业等经营性机构将不与高斯贝尔

及其控股子公司拓展后的业务相竞争；若与高

斯贝尔及其控股子公司拓展后的业务相竞争，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等经营性机构将以

停止经营相竞争的业务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

的业务纳入到高斯贝尔及其控股子公司经营的

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

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3）本人或本人控

制的其他企业研究开发、引进的或与他人合作

开发的与高斯贝尔及其控股子公司经营有关的

新产品、新业务，高斯贝尔及其控股子公司有优

先受让、经营的权利；（4）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如拟出售与高斯贝尔及其控股子公司经

营相关的任何其他资产、业务或权益，高斯贝尔

及其控股子公司均有优先购买的权利；本人保

证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在出售或转让有

关资产或业务时给予高斯贝尔及其控股子公司

的条件不逊于向任何第三方提供的条件；3、如

违反上述任何一项承诺，本人将采取积极措施

消除同业竞争，并愿意承担由此给高斯贝尔或

高斯贝尔除本人以外的其他股东造成的直接或

间接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4、

本人确认本承诺函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

立执行之承诺，任何一项承诺若被认定无效或

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上述各

项承诺在本人作为高斯贝尔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期间及转让全部股份之日起一年内均持续

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 二）减少和规范关联

交易的承诺：1、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除已经

披露的情形外，本人及本人控制的除高斯贝尔

以外的其他企业与高斯贝尔及其控股子公司不

存在其他重大关联交易；2、本人及本人控制的

除高斯贝尔以外的其他企业将尽量避免与高斯

贝尔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对于

确有必要且无法回避的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平、

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按市场

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交易审批

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护高斯贝尔及高

斯贝尔其他股东的利益；3、本人保证本人及本

人控制的除高斯贝尔以外的其他企业严格遵守

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有关规范性文件及高斯贝尔《公司章

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制度的规定，不

会利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地位谋取不当

的利益，不会进行有损高斯贝尔及高斯贝尔其

他股东利益的关联交易；4、如违反上述承诺与

高斯贝尔及其控股子公司进行交易，而给高斯

贝尔及高斯贝尔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由本人

承担赔偿责任。 三）规范资金往来的承诺：在

本人作为高斯贝尔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期

间，1、严格限制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关联方

与高斯贝尔在发生经营性资金往来中占用高斯

贝尔资金，不要求高斯贝尔为其垫支工资、福

利、保险、广告等期间费用，也不互相代为承担

成本和其他支出；2、不利用实际控制人身份要

求高斯贝尔以下列方式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提

供给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关联方使用：（1）

有偿或无偿地拆借公司的资金给本人及本人控

制的其他关联方使用；（2）通过银行或非银行

金融机构向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关联方提供

委托贷款；（3）委托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关

联方进行投资活动；（4）为本人及本人控制的

其他关联方开具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承兑

汇票；（5）代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关联方偿

还债务；3、本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生效，具有法

律约束力。

2014年

08月19

日

长期

正常履

行中

孙二花

股份限

售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017年

02月13

日

2017年2

月13日

~2020年

2月13日

正常履

行中

谌晓文、胡立勤、

刘玮、马刚、王

春、游宗杰、赵木

林

股份限

售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已持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前述锁定期

满后，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6个月

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

不超过50%。 所持股票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

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如遇除

权除息，上述价格相应调整）；公司上市后6个

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则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

个月。

2017年

02月13

日

2017年2

月13日

~2018年

2月13日

正常履

行中

陈帆、陈功田、李

小波、刘丙宇、杨

长义

股份限

售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

公司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前述

锁定期满后，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在申报

离任6个月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

数的比例不超过50%。

2017年

02月13

日

2017年2

月13日

~2018年

2月13日

正常履

行中

深圳高视伟业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股份限

售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已持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017年

02月13

日

2017年2

月13日

~2020年

2月13日

正常履

行中

樊建春、湖南财

富同超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匡

清华、林海扬、

刘炳仕、刘珂、刘

志、欧阳健康、上

海景林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深圳市达

晨财信创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深圳市中兴

合创成长基金

企业（有限合

伙）、无锡国联

浚源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邹青松

股份限

售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已持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017年

02月13

日

2017年2

月13日

~2018年

2月13日

正常履

行中

承诺是否

按时履行

是

四、对2017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

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75.00% 至 -45.00%

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万元）

915 至 2,015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3,663.1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销售额预计较上年同期下降较多，下降主要原因是境外印度市场第四

期模拟电视关停计划推迟，巴基斯坦及尼泊尔等新兴市场尚处起步阶

段；境内销售下降主要是因国内数字机顶盒和户户通市场目前处于产品

升级换代及调整过渡时期；2、管理费用预计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增长，增

长主要内容是因公司上市宣传、路演等支出增加；3、财务费用预计较上

年同期有较大增长，增长主要原因系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产生的汇兑

损失增加。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证券代码：

002848

证券简称：高斯贝尔 公告编号：

2017-024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监事辞职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高斯贝尔” )第三届监事会于2017年4月26日

收到公司监事刘春保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刘春保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监

事职务。 辞去职工监事职务后刘春保先生在公司没有担任其他职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刘春保先生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

数，因此在新任监事任职之前，刘春保先生仍将继续履行监事职责。 在此期间，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

定，完成新任监事的推选。

公司监事会衷心感谢刘春保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

特此公告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7年4月27日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高 斯 贝 尔 数 码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券代码：

002695

证券简称：煌上煌 公告编号：

2017-024

证券代码：

002848

证券简称：高斯贝尔 公告编号：

2017-023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栾汉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海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海明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28,604,472.17 238,567,392.72 -46.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50,544.01 2,378,892.19 -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307,307.81 2,183,364.71 5.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737,501.88 45,788,199.60 -30.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8 0.008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8 0.008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2% 0.34% -0.0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442,802,316.03 3,483,605,365.22 -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32,516,844.93 730,276,552.18 0.3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604.7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5,735.29

减：所得税影响额 30,141.5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2,962.33

合计 43,236.2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4,62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5.40% 141,403,560

114,481,

26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11% 9,696,925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成都市国有资产管理

局

国家 1.54% 4,800,000

4,800,

00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信量化先锋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0% 2,794,111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龚建强

境内自然

人

0.61% 1,900,000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上海红林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红林2号私募

投资基金

其他 0.61% 1,890,298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朱永存

境内自然

人

0.60% 1,862,300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郭芳

境内自然

人

0.43% 1,332,820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王志

境内自然

人

0.40% 1,236,087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摩根士丹利

华鑫多元收益18个月

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39% 1,223,507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6,922,300 人民币普通股

26,922,

30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696,925 人民币普通股

9,696,

92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信量

化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94,111 人民币普通股

2,794,

111

龚建强 1,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

000

上海红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红

林2号私募投资基金

1,890,298 人民币普通股

1,890,

298

朱永存 1,862,300 人民币普通股

1,862,

300

郭芳 1,332,820 人民币普通股

1,332,

820

王志 1,236,087 人民币普通股

1,236,

08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摩

根士丹利华鑫多元收益18个月定

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223,507 人民币普通股

1,223,

507

四川省国有资产经营投资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1,203,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3,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未知以上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的情形。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6,922,300 人民币普通股 26,922,30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696,925 人民币普通股 9,696,92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信量

化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94,111 人民币普通股 2,794,111

龚建强 1,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000

上海红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红

林2号私募投资基金

1,890,298 人民币普通股 1,890,298

朱永存 1,862,300 人民币普通股 1,862,300

郭芳 1,332,820 人民币普通股 1,332,820

王志 1,236,087 人民币普通股 1,236,08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摩

根士丹利华鑫多元收益18个月定

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223,507 人民币普通股 1,223,507

四川省国有资产经营投资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1,203,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3,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未知以上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的情形。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应收利息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637.93万元，增长81.89%，主要系本期银行定期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

2、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2,249.61万元，增长500.32%，主要系本期将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科华路支行违法扣划公司1,800.00万元定期存款的本息共计1,956.00万元转入其他流动资

产所致。

3、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1,497.48万元，下降43.40%，主要系本期支付2016年绩效奖

所致 。

4、其他综合收益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26.02万元，下降33.30%，主要系受本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

允价值变动影响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减少10,996.29万元，下降46.09%，主要系本期工程施工收入减少所

致 。

2、营业成本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减少10,337.19万元，下降51.99%，主要系本期工程施工成本减少所

致 。

3、税金及附加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减少429.87万元，下降59.99%，主要系营改增影响。

4、资产减值损失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减少320.77万元，下降134.48%，主要系本期计提应收款项坏账

准备减少所致 。

5、投资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58.19万元，增长175.15%，主要系本期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收益

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减少1,405.07万元，下降30.69%，主要系本期收

到的工程保证金减少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8,756.98万元，增长96.23%，主要系本期投

资活动现金流出减少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153.30万元，增长116.92%，主要系本期收

回上期使用权受到限制的货币资金以及本期利息支出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

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7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代理董事长：栾汉忠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成 都 高 新 发 展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券代码：

000628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

2017-12


